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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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辽宁抚顺市法轮功

学员田丽丽从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

三日被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沈

阳市看守所，到目前已 200 多天了。

现在构陷田丽丽的材料已移交到沈

阳市沈河区检察院。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早八

点二十分，田丽丽刚出家门，就被

蹲坑的抚顺国保和沈阳沈河区国保

一行十多人联合绑架，当天就被非

法关押到沈阳市看守所。警察非法

抄家，将家中的电脑、大法书、师

父照片非法抄走，并将田丽丽未修

炼法轮功的丈夫非法抓走，关押一

个月，电脑、私家车被抢走，至今

没有归还。 
事后得知，这次抓人是辽宁省

公安厅统一部署的，仅二十三、二

十四日两天，全省就抓了 47 人。 
田丽丽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

八零后出生的，田丽丽小时候看着

母亲学大法，有时也带她去，一九

九九年七月迫害后，母亲一次次被

绑架到洗脑班、被劳教、被罚款、

被敲诈勒索。母亲出狱后，在迫害

和高压下放弃了修炼法轮功，田丽

丽知道大法好，一直按真善忍做人，

为了使母亲能走回修炼，田丽丽找

到法轮功学员帮助妈妈，就这样娘

俩都走回了法轮功修炼。 
国保绑架田丽丽后，找不着任

何法轮功学员犯罪的证据，编制构

陷材料。法轮功学员修炼按真善忍

做好人，还能去犯罪吗？在找不着

证据的情况下，把田丽丽丈夫开的

私家车当作田丽丽的犯罪证据。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家

属与律师去会见田丽丽，看管田丽

丽的狱警在做田丽丽“转化”，怎么

做呢？田丽丽不“悔过”，就停止田

丽丽两周的个人生活消费，拒绝她

买任何东西。 
在两个月前家属会见时，狱警

对田丽丽说，我们知道你们没有犯

法，对你们的名誉权保护（即法轮

功学员名字不给公布出去），如今逆

转，出现继续做“转化”。看来名字

不公布出去的背后是编上了号，别

有用意吗！ 
律师要求与沈河区检察院公诉

人吴霞通话，想见面谈一下田丽丽

案子情况，吴霞不接受，让律师做

当事人的“转化”，做好“转化”，

我们见面，做不好，不能见。律师

要求释放田丽丽，吴霞说没有这个

先例。 
吴霞身为检察院检察官，不以

事实为根据，不以法律为准绳，以

上级的命令行事。 
迫害法轮功违反宪法第三十六

条关于信仰自由的规定，是对宪法

赋予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和侵犯，

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法轮功学

员修炼法轮功、向人们讲法轮功被

的真相，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没

有触犯任何法律。 
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抓人任

务，在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警察

就抓人，这是违法的。面对警察非

法抓人，作为肩负法律监督责任的

检察院，不但不予以制止，纠正警

察的违法行为，反而配合警察的犯

罪行为，非法批捕、非法起诉法轮

功学员，你们的行为已触（转下页） 

●谁是摄影师 
“自焚”属突发事件，而且

在天安门这样的敏感之地，一般
人无法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离
拍摄。可是 CCTV 的天安门自
焚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
和特写镜头，还可看到一个背摄
影包的男子，在天安门广场的军
警中间自由地行走、拍摄。 

 

 

●自焚骗局在联合国曝光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
天 安 门 自 焚 事 件 强 烈 谴 责 中 共 的 国
家 恐 怖 主 义 行 为 ， 声 明 指 出 ： 整 个
事 件 是 政 府 一 手 导 演 的 。 在 场 的 中
共代表面对确凿证据，没有辩词。 
 

    CCTV 画面：被火“烧过”
的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依然翠绿。警察拎着灭火
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
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分明
是在拍戏。 

● 塑料瓶子烧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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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犯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已构成

诬告陷害罪；触犯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

定，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触犯《刑法》第三百九十九

条，已构成徇私枉法罪。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中央政法委出台了中政

委（【2013】27 号）《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

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

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

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任

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终身负责。 

中共历来都是卸磨杀驴。中共每次搞运动，都是

用谎言来煽动仇恨，欺骗一些人为它做恶，运动结束

后再拿这些人当替罪羊。现在上面高调提出要实行办

案质量终身负责，冤假错案终身追责。这表明上面为

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已经找好了替罪羊，卸磨杀驴的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着按图索骥、瓮中捉鳖了。每

一份法轮功案的卷宗都是一份犯罪证据，每一个参与

其中的人都将在劫难逃。 

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国法律界的一些著名学者、

教授强烈谴责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有些人还出庭为法

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如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东

南大学法学院张赞宁教授等。这些年来，已有一百多

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作了一千多场无罪辩护。 

律师在辩护中指出：在当今社会，贪污腐败的，

刑事犯罪的，没有一个是炼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是

一群 善良的守法公民，他们高尚的道德境界令人赞

扬和尊敬。用法律手段打压这些 好的人，是我国法

律的悲哀。法轮功案子都是冤假错案，所有办案人员

都已涉嫌违法犯罪，都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一位北京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作辩护时指出：

“以法律方式对信仰者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历史

时期的产物，这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它违背

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

名义对善良的信仰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

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

史的审判。” 

但田丽丽和她的家人对公诉人、法官作出的结果

保留他们的控告权。更希望那些受谎言蒙蔽，曾经参

与过或现在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能早日看清江

泽民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看清迫害法轮功对我们国家、

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早日停止迫害，将功赎罪，以

免自己成为这场滔天罪恶的牺牲品。◇ 

【明慧网】中国民

间，常用天打五雷轰、天

打雷劈比喻人干了伤天

害理的罪大恶极之事后

遭到天惩。 

而今，在中共的法院

系统人员里，也有遭雷劈

毙命的大恶报，也是因为

做了极大的恶事，因为参

与了迫害佛法修炼人而

遭到了严厉的天惩： 

二零一零年，中共辽

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

院法官、原康平县法院副

院长陈景强和康平县刑

事庭庭长范斌等人因徇

私枉法，诬判康平县法轮

功学员，遭恶报，范斌涉

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

被刑事拘留，昔日法官成

阶下囚；陈景强恰巧出车

祸住院，躲过受贿案追

究，后煞费苦心打通关

系， 终被判三缓三、开

除公职。陈景强躲过了人

间法律的制裁，却躲不了

天惩，二零一四年八月十

五日早上五点多，陈景强

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遭

雷击毙命，终年四十八

岁。 

据明慧网二零一九

年二月十七日报道，葫芦

岛市绥中县法院刑庭庭

长关树森，被相关部门调

查，又因患上胃癌做了手

术。关树森从二零零八年

起，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

诬判，据不完全统计，经

他诬判的法轮功学员有

四十人左右，刑期长短不

等， 长的达十年，累计

非法刑期一百二十多年。

仅二零零八年一个月之

内，他就诬判了十名法轮

功学员。多次的枉法判决

导致绥中很多法轮功学

员被投入监狱，受酷刑折

磨，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孩子无人照管，也有的家

中老人因此着急上火而

过世。关树森的前任赵汉

杰（法院副院长），对多

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后得癌症（肝癌）死了。

恶行必然遭恶报。 
明慧网上，频频报道

中共法院系统人员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惨烈

恶报的案例，除了被雷劈

死、心梗猝死，还有重病

离世、车祸丧生或伤残、

暴毙、醉酒死、摔死、跌

死、自杀、被枪杀等，或

患重病、半身不遂，或被

判刑、撤职（参见明慧网

《迫害法轮功 70 名中共

法院院长遭恶报》连续报

道）等，真是死的死、病

的病、残的残、关的关，

更有作恶殃及家人的，恶

报之惨烈，令人不寒而

栗。 

为何会有如此惨烈

的恶报？美国有个著名

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什

么人都可以坏，但有三种

人不能坏，这三种人坏

了，社会基本就乱了，他

们是：教师、医生和法官。

法官如果坏了，社会就失

去了公平公正，失去了合

法秩序。法官的职业神圣

而重要，威严而尊贵。法

轮功学员冒着风险讲真

相，就是不希望这样的恶

报悲剧发生。表面上，是

生病、意外事故或因经济

等原因犯罪，其实都是因

为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

学员而遭到了恶报。◇ 


